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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赴大陸地區線上

申請須知第一點、第六點修正規定 
一、依據： 

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許可辦法（以下簡稱

本辦法）及試辦金門馬祖澎湖與大陸地區通航實施辦法第十一條。 

六、相關事項： 

(一)申請人具第二點第一款或第五款身分，且不具第二點第二款至

第四款身分之一者，申請機關(構)應於其進入大陸地區當日之

二個工作日前，於線上系統申請。 

(二)申請人具第二點第二款至第四款身分之一者，應於其進入大陸

地區當日之七個工作日前；申請人為金門、連江或澎湖縣縣長

及服務於金門、連江或澎湖縣各機關之政務人員者，應於其進

入大陸地區當日之五個工作日前，於線上系統申請。 

(三)直轄市長、縣(市)長赴陸交流行程應透明化，申請案經審查會

許可後，其赴陸計畫及行程，由內政部移民署公告於該署網站。 


